
 一、审核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滦平县滦平镇新建路西段北侧30号，系于2013年1月18日，在原滦平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清产核资及资产评估的基础上，由包括原股东在内的3542名自然人及15家企业法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目前在石家庄股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登记托管。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杨文领，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22,792.8975万元。

申请人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前十大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占比（%）

	1
	承德博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9.2
	4.62

	2
	承德市天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0
	4.38

	3
	承德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4.8
	4.36

	4
	承德远辉蛭石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0.4
	4.10

	5
	北京超越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0.4
	4.10

	6
	滦平县福源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0.4
	4.10

	7
	河北金永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4
	2.56

	8
	滦平驰盛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6.4
	1.54

	9
	闫学财
	自然人
	282.58
	1.13

	10
	滦平县骥腾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75
	1.05

	合计
	8,020.93
	31.94


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9年2月1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9年2月20日发出反馈，申请人及律师于2019年3月26日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
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1、关于前次转增股本未获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实施后，由于申请人当年经营指标未达银保监部门的监管标准，该次转增股本至今仍未获得银保监部门的批准。对此，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前次转增股本是否合法有效，并提供监管部门的有关证明文件。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

2015年末，公司资本充足率10.64%，不良率8.21%，贷款损失拨备覆盖率83.68%，净利润5,398.30万元，按照《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2015年度利润分配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180号）要求，公司当年不存在经营亏损，资本充足率达标，但是公司不良贷款率未达到监管要求。因此当时公司股金红利转增股本的行为未经承德银监分局的批准，不符合银监办发[2015]180号文的相关规定，但截至反馈回复日，公司主管机关承德银保监分局已补充同意并认可公司2015年度股金股利转增股本的行为。

承德监管分局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了《承德银保监分局关于滦平农村商业银行2015年度股金红利转增股本有关情况的函》（见附件5），确认“滦平农商银行2015年度股金分红虽未经我分局批准，但鉴于其股金红利转增股本，稳定了股东信心，保持了股本稳定，增强了抗风险能力，防控了声誉风险，加之滦平县经济欠发达，县域企业及自然人对金融行业关注度不高，入股意愿不强，且该行为客观上为有效化解风险，增强资本补充能力，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经研究决定，同意并认可该行2015年度股金红利转增股本行为，顺利完成该次增资扩股工作，以妥善化解其存在的各类风险问题。”

综上所述，公司2015年末红利转增股本事宜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也取得到了承德监管分局的补充认可和同意，合法有效。

律师认为，经核查，公司2015年度股金红利转增股本的行为经承德银保监分局补充同意并认可，已合法有效。

关于信息披露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于2019年2月11日在承德新闻网（http://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19-02-11/118295.html）披露了两年一期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对此，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是否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的要求，按有关决策程序选定信息披露平台，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保障股东能够及时、便捷获取公司信息。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

①公司已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的要求和有关决策程序选定了信息披露平台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1号——信息披露》第三条之规定，公司可选择公司网站或其他公众媒体上披露信息。公司亦可选择章程约定的方式或股东认可的其他方式披露信息。

公司《章程》“第十章信息披露”中已明确约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按照监管规定通过网站、报纸等公众媒体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方便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及时获取所披露信息。

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第四章规定了信息披露前应严格履行下列程序：“（一）提供信息的部门负责人认真核对相关信息资料；（二）董事会秘书进行合规性审查；（三）董事长签发”。

公司于2019年1月2日召开了董事长办公会，会议决议指定承德日报、和合承德网（承德日报官方网站）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平台。2019年2月11日上午，对两年一期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披露事宜进行了审批和签发，2019年2月11日下午，公司将最近两年一期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在和合承德网（http://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19-02-11/118295.html）进行了披露。

②公司已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公司于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以下简称《制度》），于2013年2月份开始实施。《制度》（草案）经过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股东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公司已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保障股东能够及时、便捷获取公司信息。

公司现行有效的《章程》“第十章信息披露”中已明确约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按照监管规定通过网站、报纸等公众媒体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方便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及时获取所披露信息。

律师认为，公司信息披露相关事宜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的要求，能够保障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及时获取公司所披露的信息。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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